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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
 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
(立法會 CB(2)9/19-20 號文件附錄 III 及 IV) 
 
選舉主席  
 
  委員察悉，選舉主席的程序已於 2019 年
10 月 17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展開。在該次會議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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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何啟明議員及邵家臻議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

職，而提名程序尚未完成。由於時間所限，有關

選舉在該次會議上暫停，因此選舉主席的提名程

序會在是次會議上繼續進行。  
 
2.  因事務委員會現任主席張超雄議員未能

出席會議，未獲提名的在席委員中排名最先的

梁耀忠議員負責主持選舉。梁議員請委員注意，

《議事規則》第 77(7)條訂明， "每一位議員均不得
同時兼任多於一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職

務 "。鑒於邵家臻議員已當選為 2019-2020 年度會
期的福利事務委員會副主席，邵議員不能兼任

人力事務委員會的主席。梁議員請委員提名其他

人選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梁耀忠議員宣布

何啟明議員當選為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事務
委員會主席。何議員繼而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4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

人選。尹兆堅議員提名朱凱廸議員，並獲邵家輝

議員附議。朱凱廸議員接受提名。主席請委員提

名其他人選。  
 
5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朱凱廸議員

當選為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
 
 
II.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6.  委員商定事務委員會日後的例會於每月

第三個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。委員察悉，
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表將於會後送交
委員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會議日期表已於 2019年 10月
29日隨立法會 CB(2)94/19-20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) 
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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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立法會 CB(2)9/19-20 號文件附錄 V 及 VI) 
 
2019 年 11 月 8 日會議的政策簡報會  
 
7.  主席表示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9 年 11 月
8 日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會議，聽取勞工及福利局
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9年施政報告中有關人力的政
策措施作出簡報。  
 
8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藉 立 法 會

CB(2)40/19-20(01)號文件得悉，由於行政長官
2019 年施政報告中並無任何有關香港資歷架構的
新政策措施，故教育局建議無需於即將就行政長

官施政報告舉行的政策簡報會上，就香港資歷架

構另訂討論事項。主席建議，若委員擬討論任何

有關香港資歷架構的事宜，可在日後的事務委員

會會議上討論有關課題。委員表示贊同。  
 
2019 年 11 月的例會  
 
9.  委員同意，事務委員會在 2019 年 11 月
19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，討論政府
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加強為受傷僱員提供的復康服務；及  
 
(b) 2018 年職業病和職業健康的情況。  

 
10.  主席表示，他和副主席快將與勞工及福利

局局長討論事務委員會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工
作計劃。  
 
11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08 分結束。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11 月 15 日  


